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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合办

【案情】2022年12月20日，玉溪市民
小李在微信朋友圈看见男子陈某在出售
抗原检测试剂，每个6.5元，便一次性购
买了5000个，并通过微信转账付款3.25
万元。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货，多次催
促无果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于2022年12
月 28 日到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玉兴
派出所报警。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立案侦
查，很快将陈某抓获。经查，陈某以售卖
抗原检测试剂为由骗取小李3.25万元，
后全部用于网络赌博。此外，陈某还以同
样的方式骗取了另外3人，每人被骗金
额都在 1000 元左右。目前，陈某因涉嫌
诈骗已被红塔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释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
八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
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和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违
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1
万元的，并处 5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额 15倍以上 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10年内不受理相关
责任人以及单位提出的医疗器械许可申
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
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 30%以上 3倍以
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
经营活动：

（一）生产、经营未取得医疗器械注
册证的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二）未
经许可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
产活动；（三）未经许可从事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活动。

有前款第一项情形、情节严重的，由
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企业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主体，
且必须获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个人不
能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包括第二类）经
营活动，所以，个人私自贩卖抗原检测试
剂属违法。如果个人销售的抗原检测试剂
是假冒伪劣产品，或是以假充真、以不合
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而且销售金额较大
的，还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另外，《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没收财产。

管继方

【事件】每到观鸥季，红嘴鸥都会受到
游客、市民的追捧和热情招待，但伤鸥、虐
鸥的不文明行为却时有发生。近日，网友
又在昆明海埂大坝拍到游客抓扯红嘴鸥
的一幕。视频显示，一名中年男子一把抓
住落在脚边的红嘴鸥，用力扯住它的翅膀
和腿，并兴奋地呼喊同伴过来看。

红嘴鸥属国家“三有”野生保护动物，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违反相关规
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将依
据情节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抓鸥取乐、拍照，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释法】北京德和衡（昆明）律师事务
所律师吴承磊指出，在法律层面上，《野
生动物保护法》《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
护条例》都对保护野生动物作出了相关
规定。

红嘴鸥属于国家“三有”野生保护动
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在相关自然保护区违反相关规定猎捕
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将依据情节，
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昆明市也早在2008年就颁布了《昆

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嘴鸥保
护的通告》，里面包含诸多禁止性的行
为，包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伤害、捕
捉、猎杀和买卖红嘴鸥，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向红嘴鸥投喂有毒、有害和其他不
利于红嘴鸥健康的食物和物品，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生产和销售不符合质量标
准的鸥粮。

此外，该通告还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滇池、盘龙江、翠湖、大观公园、民族村
等水域沿岸以及红嘴鸥聚集觅食、栖息的
地段燃放烟花爆竹及开展其他影响红嘴
鸥栖息规律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盗窃各种保护红嘴鸥的设施等。

律师提醒，抓鸥取乐、拍照等行为均
属于违法行为，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违反野生动植物保护
规定的行为，当事人可能会被旅游主管部
门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的
最长时间可达5年，对个人的出境、出行、
征信、旅游均会产生负面影响。 李艳

【案情】因107亩土地的租用问题，
土地承包方李某一年内两次将土地发
包方何某诉至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
请求判令何某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
同》，停止侵害，恢复耕地原状，返还侵
占土地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何某与
某村委会签订承包300亩土地30年的
合同。2009年，何某与李某签订了一份
期限为26年7个月的合同，将承包地中
的107亩土地转包给李某使用。

2018 年，李某将土地转租给吴某
经营2年。2019年，何某单方毁约，阻止
吴某使用土地。吴某遂将李某起诉至法
院，李某返还了吴某50%的租金，并进
行了赔偿。同年，李某向何某交付租金
时，何某以要解除合同为由拒收租金。

2021 年 2 月，李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确认与何某签订的合同合法有
效，并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经一审
法院判决及二审审理，法院判决何某继
续履行与李某之间的合同，并赔偿李某
的经济损失1.4万元。

2021年5月，李某发现何某将租给
自己的土地其中 80 亩又租给邹某、朱
某。2021年7月，邹某、朱某开始翻耕土
地，播种豌豆和种植蔬菜，这一行为导
致李某直接损失了5万余元。2021年9
月，李某再次将何某及邹某、朱某起诉
至法院。

在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自 2020
年起，李某就未在案涉土地上进行过耕
种。庭审中，原告李某同意邹某、朱某耕

种土地至收获完毕时返还土地。法院判
决邹某、朱某将耕种的位于某村约 80
亩土地返还给李某，同时判决由何某赔
偿李某经济损失1.75万元，其余损失由
李某自行承担。

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维持原判。

【释法】一块土地进行多方或层层
转包，很容易让承包方无法得知真正的
发包方是谁。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何某
将同一块土地发包给多人的行为都让
人觉得不妥。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
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百五十八条规定，基于合同关
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动产的
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
定；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
照有关法律规定。

第四百六十二条规定，占有的不动
产或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
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
权请求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因侵占或
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依法请求
损害赔偿。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
请求权消灭。

第五百九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都违
反合同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
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
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减少相应损失赔
偿额。

甘仕恩

【案情】2020 年 3 月 18 日，怀孕
足月的产妇侯某到楚雄彝族自治州
牟定县某医院产科待产，并于当日9
时经剖宫手术产下一对双胞胎。因胎
盘自娩不全、部分胎盘粘连、子宫出
血多，医院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当日
15 时许，侯某在输血过程中出现呼
吸困难，随后呼吸、心跳停止，医院立
即将其转入ICU治疗。2020年3月20
日，侯某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委托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后认为，侯某死亡符合产后大出血、
失血性休克、DIC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医院为侯某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
过错，术前未针对患者病情进行个体化
告知及病情沟通；术前及术中对可能出
现产后出血准备不充分、预防措施不足；
剖宫产术中出现严重产后出血，处理不
当；术后对病情变化未引起足够重视，未
及时与家属沟通、未给予及时有效处理。
上述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建议医院对侯某的死亡承担70%的主要
责任。考虑到侯某既往史及患有甲状腺
功能减退的基础疾病，且此次为双胞胎
妊娠，自身存在诸多产后出血的高危因
素，其产后出血是妊娠合并诸多高危因
素发展的结果，由其本人承担30%责任。

侯某家属将医院起诉至牟定县
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 148 万余元。
依据鉴定意见，综合侯某自身存在基
础疾病的因素，法院一审认定此次医

疗损害的责任由被告医院承担70%。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
活费、死亡赔偿金等为 129 万余元，
由被告医院承担70%即90余万元。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楚雄州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

【释法】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表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
到损害，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有过
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医务
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向患者说明病
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
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及时
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
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
能或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向患者近
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
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
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根据司法鉴定意见，医
院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存
在因果关系，原因力的大小建议为
主要程度，因此法院判决医院承担
70%的责任。 谢盛梅

【案情】近日，玉溪市公安局江川
分局成功破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系列
诈骗案件。

2022年11月18日11时许，一名梁
姓男子来到玉溪市江川区李大爷家
中，自称是江川一家公司的办公室主
任，公司近期想招聘一名保安，要求年
龄在60岁左右，月薪3100元，公司还将
额外缴纳 4800 元的养老保险，问李大
爷有没有兴趣。

李大爷赋闲在家，想到工作地点
离家很近，便答应下来。这时男子说，
按照公司规定，需先交纳 600 元购买
意外保险，以便办理入职手续。李大爷
的家人交纳了 600 元，男子留下了李
大爷的联系方式，说等公司办妥入职
手续，会通知他去上班。可 10 多天过

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所谓的梁主
任也联系不上，意识到被骗的李大爷
随即报警。

通过梳理案件，警方发现江川辖
区的星云派出所和宁海派出所都接到
过类似警情，两家派出所联合成立工
作专班开展调查。民警通过大量摸排
走访，最终锁定昆明市宜良县的梁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

2022年12月10日，梁某再次到江
川区江城镇侯家沟村行骗时，民警迅
速出击，将梁某抓获。据梁某供述，他
曾因诈骗先后3次被判刑，2022年6月
刑满释放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再次产
生了实施诈骗的念头。2022 年 9 月以
来，梁某先后在江川区星云街道、宁海
街道、前卫镇、路居镇等地，以60岁左

右的老年人为目标，打着招聘保安的
幌子与受害人拉家常，取得受害人信
任后，便以需要交纳400元至600元不
等的费用为由，诈骗老人钱财，一共实
施诈骗20余起。

目前，犯罪嫌疑人梁某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
理中。

【释法】北京市安理（昆明）律师事
务所律师傅川云表示，李大爷遭遇的
事件属于典型的招工类诈骗，很多老
年人都会中招。在这类诈骗中，诈骗分
子主要利用有些老年人退休后，想找
份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的心理，趁机实
施诈骗。

目前，案例中的嫌疑人已被公安
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他的行为可能触

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涉
嫌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用欺
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
行为。

律师提醒，老年人是诈骗犯罪
侵害的重点人群，对诈骗行为的防
范能力较弱，部分犯罪嫌疑人利用
老年人信息更新慢、易相信他人等
弱点，针对老年人需求实施诈骗。
因此，老年人遇事应多与子女商
议，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同
时，子女应常与父母沟通，多关心
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
状况，为他们的晚年生活筑起安全
围墙。

李艳

微信售卖抗原检测试剂诈骗3万余元
玉溪一男子被警方刑拘

抓鸥取乐、拍照等均属违法行为

不法人员针对老年人进行招工诈骗

“一地多包”引争端 患者产后身亡医院处理不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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